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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农业大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

疫防发〔2020〕12 号 
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 

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单位党委、党工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 

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

近日，国内个别地区出现多例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疫情

防控仍不能有丝毫麻痹、懈怠。六月中下旬毕业生将陆续返校，

校园防控工作面临着更大压力。根据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需

要，为确保全校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（含节假日和周末），全校教

职工尽量不安排、不组织省际的会议及活动。如有重要出差任务

必须外出的，须严格履行请假手续。 

1.教职工出差须向所在单位请假，内容应包括外出目的地、时

间段、事由、拟出行路线和交通方式等，经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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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后方可出行。教职工离宁、离苏请假纸质材料由各单位报人事

处备案。 

2.学生在导师带领下在市内基地开展实验等由学院审批，离开

南京前往低风险地区的基地开展实验，学院审批后报研工部或学工

部备案。 

3.中层正职干部须向学校主要领导请假，并经确认同意后方可

离宁、离苏。中层副职干部离宁、离苏须经所在单位主要领导和分

管校领导确认同意。以上请假纸质材料由各单位报学校总值班室备

案。 

二、原则上不批准师生员工到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出差。确因

特殊需要的，正常办理请假手续并经学校总值班室审核同意后方

可出行，且不得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重点场所。从疫情中高

风险地区返宁后，须接受核酸和抗体检测并居家隔离满 14 天，

方可批准进入校园。 

三、各学院、各单位须加强教职工及其共同居住人员风险接

触信息排查与健康状况监测，加强教职工缺勤报告和因病请假追

踪。 

四、各学院、各单位须加强对身处境外和风险地区师生员工

的健康监测与行踪摸排，安排专人负责跟踪管理。 

五、疫情防控督查工作组要开展师生员工“日报告”“零报

告”和“晨午检”制度执行情况、外出手续办理情况等专项督查，

对未按照规定履行请假手续擅自出行的，或不符合进入校园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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擅自进校的，学校将依据有关管理规定进行处理，并追究相关责

任人的责任。 

六、外出人员须注意个人防护，保持社交距离，避免前往人

群聚集场所，出席会议和活动要符合疫情防控管理相关规定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南京农业大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

       2020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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